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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一）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披露《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

公告》，公司股票自2023年4月27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5� 条 “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

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4.6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为提升

风险揭示效果， 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

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

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三）截至2024年3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8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

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5）。 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一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3年4月27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1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

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或者因触

及第9.3.1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出现前款第（四）项

至第（六）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若公司2023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 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截至2024年3月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8元。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重点风险提示

（一）公司已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3），

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最终营业收入能否超过1亿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

目前，公司2023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23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投资的中融--汇聚金1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经到

期，该信托产品的本金及投资收益尚未兑付，存在本息不能全部兑付的风险。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拟计提单项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

公告》以及3月1日披露的《关于信托产品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信托计划

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截至2024年3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8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本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第一次）》（公告编号2024-04）。

本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第二次）》（公告编号2024-08）。

本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1）。

本次风险提示公告为本公司发布的第四次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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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38,

145,85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8,145,85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3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一）核准时间

2016年1月1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原“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 ）

向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核发沪银监

复〔2016〕6号《上海银监局关于同意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募集新股份方案的批复》。

2016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核发了证监许可〔2016〕2956号《关于核准安信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该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358,806,611股

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2016年12月2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651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12月23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4,

990,999,962.42元， 扣除发行费用17,993,009.59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4,973,006,

952.83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301,753,32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671,

253,629.83元。

（二）股份登记时间

2016年12月27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三）锁定期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股）

限售期 限售期届满时间

1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7,593,712 60个月 2021年12月26日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取得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情况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前期未能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限售股解禁。

重庆臻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臻闰” ）本次通过司法过户方式获得上海国

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38,145,856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并于2024年3月12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票过户登记。重庆臻闰与上海国之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3月，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2,071,643,151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

242,985,890.60元，转增2,485,971,781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增加至4,557,614,932股，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2016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数同比例增加至170,

706,166股。

2018年5月，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4,557,614,932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2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

278,807,466元，转增911,522,98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增加至5,469,137,919股，上海

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2016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数同比例增加至204,847,

399股。

2023年4月， 公司向特定对象上海砥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4,375,310,335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013,139,290.10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9,844,448,25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重庆臻闰持有公司股权司法过户情况

2024年3月5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22）沪74执951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裁定

将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38,145,856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票归重庆

臻闰所有，前述股票的所有权自裁定送达重庆臻闰时转移。2024年3月6日，（2022）沪74执

951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送达至重庆臻闰。 2024年3月1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依据前述裁定为重庆臻闰办理了上述股票过户登记。

（二）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未履行承诺，重庆臻闰不存在承接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

义务的情形，重庆臻闰不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三）是否存在该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臻闰与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重庆臻闰不存在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公司对重庆臻闰不存在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

利益的行为。重庆臻闰不存在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中规定的限制转让本次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相关情形。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8,145,856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3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重庆臻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8,145,856 0.39% 38,145,856 0

合计 38,145,856 0.39% 38,145,856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非公开发行 38,145,856 一

合计 一 38,145,856 一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557,647,739 -38,145,856 4,519,501,8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286,800,515 +38,145,856 5,324,946,371

股份合计 9,844,448,254 0 9,844,448,254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之核查意见》

2、《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建元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特别提示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宸科技”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

1989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 、“保荐人” 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圆统一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金公司和金圆统一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

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星宸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4 年 3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

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T+1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

业中心 311室主持了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044，8044

末“5”位数 16133，03633，28633，41133，53633，66133，78633，91133

末“6”位数 484732

末“7”位数 2515801，0515801，4515801，6515801，8515801，3402597，8402597

末“8”位数 47237633，97237633

末“9”位数 020632424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9,479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星宸科技 A股股票。

发行人：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20

日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宸科技”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1989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统一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金公司和金圆统一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11.263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16 元 / 股。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孰低

值” ），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31.6894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

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421.1263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10.563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3,074.2367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5.9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790.1367 万股，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7,307.5942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

倍，即 758.05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2,316.1867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1.1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473.95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 的 38.89%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中 签 率 为

0.0281744837%，有效申购倍数为 3,549.31083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

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

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3、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

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

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31.6894 万股， 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

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金星

宸科技 1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

称“星宸科技 1 号资管计划” ）、中金星宸科技 2 号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星宸科技 2 号资

管计划” ）。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

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11,119.00 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 星宸科技 1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90.8267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28%，星宸科技 2 号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0.2996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7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合计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421.1263 万股， 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31.6894 万股， 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21.1263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10.563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截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T-3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4 年

3 月 22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星宸科技 1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908,267 63,157,594.72 12

2 星宸科技 2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02,996 4,896,415.36 12

合计 4,211,263 68,054,010.08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 号）、《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2018 年修订）》（深证上

〔2018〕279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3 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258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5,61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7,217,830 万

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

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4,824,650 66.84% 16,225,012 70.05% 0.03362941%

B类投资者 2,393,180 33.16% 6,936,855 29.95% 0.02898593%

合计 7,217,830 100.00% 23,161,867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网下配售无余股产生。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电话：010-8962058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92-31179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20

日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